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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放

1999年底，以苗迎春为首的家族成

员，通过与内蒙古乌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原经理、党委委员罗振华共谋，先后承揽该

公司多项扩建工程，逐步形成垄断。2009

年，其家族成立“乌兰花园项目部(办事

处）”，以该经济实体为依托，以亲情、合作

经营为纽带，采取侵吞国有资产、违规销售

楼盘的方式，攫取巨额财富，并违规占用乌

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土地建造私宅，对主

管部门发出的违法建设停工拆除通知书置

若罔闻。在此过程中，被告人苗迎春逐渐

确立了其在该组织中的核心地位。

该组织成立初期，苗迎春利用其内蒙

古电视台中部记者站站长身份，在自建私

宅内设立中部记者站办事机构，将其作为

“私人领地”，违规豢养大型烈犬进行看护，

私藏枪支。同时，违规雇佣栗某某等人，通

过发放工资、承诺安排工作等方式，使其成

为该组织的骨干成员。此外，他还多次使

用贪污等手段积累经济实力。为了达到该

组织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得到

内蒙古电视台原台长赵春涛的庇护，苗迎

春先后向赵春涛行贿59万元。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积聚，苗迎春为

壮大组织，先后笼络敖某、吴某某、赵某等

有前科劣迹人员充当打手，为该组织排除

异己。同时积极拉拢时任集宁区公安局刑

侦大队副大队长刘晏，为该组织实施违法

犯罪行为提供庇护。2017年10月，苗迎

春指使王某、苗某某、敖某等人报假案、提

供虚假证据材料，刘晏违规办案，诬告陷害

李某某致使其被判刑，从而维护了该组织

的非法地位和非法利益。

在该组织壮大期间，苗迎春采取“拍

摄”“采访”方式，组织策划多起违法犯罪活

动。该组织为树立非法权威，维护非法利

益，还插手民间纠纷、经济纠纷，滥用新闻

媒体监督权力，操纵舆论工具，有组织地实

施了故意伤害、寻衅滋事、诬告陷害、损害

商品声誉等多起犯罪活动，以及威胁、殴打

他人等多起违法行为，对所辖区域的媒体

行业形成非法控制，在乌兰察布市、锡林郭

勒盟等地形成重大恶劣影响。

庭审现场

庭审中，公诉机关指控，以被告人苗迎

春为首的其家族成员于1999年底采取虚

假挂靠、贿赂开道方式，先后承揽内蒙古乌

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多项建设工程，逐步

形成垄断。2009年，其家族成立“乌兰花

园项目部(办事处）”，以家族亲情、合作经

营为纽带，违规进行房地产开发，攫取巨额

财富。同时，被告人苗迎春违规占用内蒙

古乌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土地建造私宅，

并违规雇用社会闲散和有前科劣迹人员为

其工作和充当打手，至此，以苗迎春为核心

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初步形成。

后被告人苗迎春通过贪污为该组织积

累经济实力，通过行贿为其滥用记者职权

提供庇护，通过拉拢公安民警为该组织实

施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庇护。被告人苗迎春

还滥用媒体监督权，以“拍摄”“采访”“曝

光”等方式要挟滋扰政府及交警部门的工

作秩序，组织策划多起违法行为。被告人

苗迎春为得到内蒙古电视台原台长赵春涛

（另案处理）的庇护，组织策划实施了殴打

肖包生的案件。

公诉机关就上述指控事实提供了相关

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苗迎春行为已构成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贪污罪，受

贿罪，行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故意

伤害罪，诬告陷害罪，伪造国家机关公文、

印章罪，伪造公司印章罪，寻衅滋事罪，损

害商品声誉罪。

被告人苗迎春的辩护人提出，苗迎春

与敖某等人未形成紧密组织结构，没有明

确的组织纪律及奖惩措施，未举行过成立

仪式或者形成非法影响的标志性事件，也

未通过不法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及将个人财

产支持组织活动，也未对媒体行业形成非

法控制，故认定其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不能成立。

法院判决

呼和浩特中院经审理查明，以被告人

苗迎春为首的团伙，形成较为稳定的犯罪

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领导者，骨干成

员基本固定；该组织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

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

济实力，以暴力或者滥用新闻媒体监督权

力，操纵舆论工具等手段，插手民间纠纷，

有组织地实施了多次违法犯罪活动，对所

辖区域的媒体行业形成非法控制，造成恶

劣影响，严重破坏了当地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的正常工作、生产秩序及周边居民的

生活秩序，呼和浩特中院遂依法认定该组

织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

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

出判决：对苗迎春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

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

部财产；积极参加者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4年到7年，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一般参加者分别被判处有期

徒刑3年到2年。

同时，被告人刘晏作为国家司法机关

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放纵黑社会性

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其行为构成纵

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为了徇私故意歪曲

事实和违背法律，使他人受到刑事处罚，情

节严重，其行为构成徇私枉法罪。故法院

依法对被告人刘晏犯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

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数罪并罚，决定执

行有期徒刑8年。

宣判后，10名被告人当庭表示上诉。

全国首例
中消协首次提起公益诉讼
被告共有4家公司

2015年12月，中消协接到投诉函，反

映山东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更名为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总

部设在山东潍坊，以下简称“雷沃重工”）生

产、销售的“福田五星牌”正三轮摩托车不

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侵害消费者

利益。

中消协成立专门工作组，对相关线索

进行研究论证，并委托律师事务所开展调

查。2016年7月1日，中消协就雷沃重工

等四被告违法、违规生产销售正三轮摩托

车案提起公益诉讼。

在法庭主持下，经过多轮沟通和谈判，

在被告同意满足中消协全部诉讼请求的基

础上，当事各方于2019年4月26日达成

初步调解协议。经法院公告和审查，6月

10日，北京市四中院正式签发民事调解

书。目前，雷沃重工已就案涉违法行为发

布道歉声明，并刊登调解书主要内容。

记者了解到，该案是中消协提起的首

个公益诉讼案件，也是全国首例以调解结

案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雷沃保证
停止生产、销售部分车辆
涉及70个正三轮摩托车型号

根据调解书，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已被公告撤销的

所有型号产品和外廓尺寸不符合相关强制

性国家标准的产品，不再恢复上述车辆的

生产和销售，并监督经销商停止销售上述

车辆。

记者了解到，雷沃重工公告撤销的正

三轮摩托车型号有70个。车辆型号中存

在外廓尺寸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车型

有16个。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自调解书

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采取召回、修理、更

换、退货等方式消除其违法、违规生产销售

的公告撤销车型车辆、不符合强制性国家

标准的车辆的安全风险，确保符合国家规

定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并承担因此支出的

全部费用以及消费者的必要费用。

调解结案
达成中消协六项诉讼请求
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权益

记者了解到，该案最终以调解方式结

案，给予了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最大限

度的保护，全部达成了中消协六项诉讼

请求。

与会专家表示，通过制止违法生产、销

售行为、消除涉案车辆的安全风险，遏制长

期、持续的侵权行为，充分维护消费者权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通过法院对雷沃重工故

意违法生产销售、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事

实认定，以及在消除安全风险措施同时为

消费者留存相应凭证、明示可能发生的各

种费用、不免除企业应当承担的其他法律

责任等做法，充分保障消费者主张损害赔

偿、惩罚性赔偿等个体私权；通过较大范

围、较多次数、较为长期的媒体公告，便利

处于农村和城乡结合部的众多消费者主张

权利；通过明确涉案企业执行调解书情况

报告义务对民事调解书的履行做了制度

安排。

对于这起备受关注的公益诉讼，专家

认为，该案以调解书形式督促企业全面停

止侵权行为，切实承担应尽义务和责任，有

利于最大限度实现公益诉讼的诉讼目的，

是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一次有益尝试。

庭审现场

中消协首个公益诉讼调解结案
六项诉讼请求全部达成，雷沃重工已道歉

私藏枪支、非法经营、滋扰政府……

涉黑记者都干了啥
《人民法院报》王晓霞

7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对以苗迎春为首的黑社

会性质组织成员进行宣判。

《北京青年报》王薇 张鑫

7月22日，中国消费者协会（以下简称“中消协”）在京召开公益诉讼案件情况通报会。中消协诉雷沃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等四被告违法生产销售正三轮摩托车公益诉讼案在法院主持下达成民事调解协议，中消协六项诉讼请求全部

实现。

记者了解到，这是中消协提起的首个公益诉讼案件。


